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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意变更永福县2022年第一批中央和自治区

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计划的批复

县乡村振兴局、民宗局、坪岭林场：

你们报来《关于变更永福县2022年第一批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计划的请示》（永乡振报〔2022〕8号）收悉。经研究，同意你们提出的项目变更计划，即：

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资金9199万元，其中中央资金5527万元，自治区资金3672万元。

（一）安排400万元中央资金用于脱贫户（含监测户）小额贷款贴息项目（附件3）。

（二）安排1100万元中央资金用于脱贫户（含监测户）产业以奖代补项目（附件2-1）。
（三）安排100万元自治区资金用于特色农产品展销活动经费（附件2-1）。

（四）安排20万元自治区资金用于特色农产品品牌创建项目（附件2-1）。

（五）安排2385万元用于特色产业示范基地项目，其中中央资金1375.51万元，自治区资金1009.49万元（附件2-1）。
（六）安排1111.35万元资金用于产业基础设施项目（产业道路、灌溉水渠等），项目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其中中央资金356.5万元，自治区资金754.85万元（附件2-1）。

（七）安排3506.86万元资金用于基础设施项目（通屯道路、人饮工程、水毁道路修复等），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项目资金3406.86万元，其中中央资金2239.72万元，自治区资金1167.14万元。由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实施的项目资金100万元，全部为自治区资金（附件2-1）。

（八）安排150万元自治区资金用于公益性岗位项目（附件4）。

（九）安排75万元自治区资金用于易地搬迁后续扶持（贷款利息）项目（附件3）。

（十）安排28.8万元自治区资金用于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公共服务岗位）项目（附件4）。

（十一）安排130万元自治区资金用于雨露计划项目（附件4）。

（十二）安排100万元自治区资金用于脱贫人口（含监测对象）跨省务工就业交通补助项目（附件4）。

（十三）安排91.99万元用于项目管理费，其中中央资金55.27万元，自治区资金36.72万元（附件2-1）。

二、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166万元，全部为中央资金，安排用于道路硬化、人饮工程等基础设施项目（附件2-2）。
三、欠发达国有林场巩固提升任务资金80万元，全部为中央资金，安排用于基础设施项目（附件2-3）。

实施过程中出现调整计划情况，须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方能实施。

此复

附件：1.永福县2022年第一批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使用方案

2-1.永福县2022年第一批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

务）实施项目计划表

2-2.永福县2022年第一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

助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项目计划表
2-3.永福县2022年第一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

助资金（欠发达国有林场巩固提升任务）项目计划表

3.永福县2022年第一批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

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贴息项目计划表

4.永福县2022年第一批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

雨露计划和脱贫人口稳岗就业补助项目计划表
永福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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